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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 成為恒生綜合指數系列成分股

本公告由中國教育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以向本公司股東及潛

在投資者提供最新資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已獲恒生指數有限公司選為下列指數

系列的成分股，自2018年9月10日起生效：

1. 恒生綜合大中型股指數

2. 恒生滬深港通大灣區綜合指數

3. 恒生港股通新經濟指數

4. 恒生港股通指數

5. 恒生港股通中小型股指數

6. 恒生港股通中國內地公司指數

7. 恒生港股通非AH股公司指數

恒生綜合大中型股指數旨在反映大型和中型股的整體表現。恒生滬深港通大灣區

綜合指數旨在反映於粵港澳大灣區營運的香港上市公司及中國內地上市公司之表

現，而這些公司均可通過互聯互通機制的南向或北向交易買賣。恒生港股通新經

濟指數旨在反映在滬港通及深港通計劃下可進行南向交易，且於「新經濟」行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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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務的公司的表現。恒生港股通指數為反映合資格透過港股通南向交易買賣

的香港上市證券整體表現的指標。恒生港股通中小型股指數旨在反映通過港股通

渠道可以投資的中小型股的整體表現。恒生港股通中國內地公司指數為投資者提

供具有不同地區業務重心的滬深港通合資格公司表現的參考，而恒生港股通非

AH股公司指數為反映滬深港通合資格公司表現的指標，惟該等A股及H股同時上

市的公司則除外。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獲納入上述恒生指數印證了本公司於資本市場的表現獲得肯

定。本公司獲納入該指數後將進一步加強本公司股份的流動性，並提升本公司於

資本市場的聲譽。

董事會謹此感謝股東及投資者對本公司的長期支持。本公司將發揮其競爭優勢發

展業務及為持份者創造價值。

承董事會命

中國教育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

于果 謝可滔

香港，2018年9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于果先生、謝可滔先生、喻愷博士及謝少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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